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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询价邀请
古蔺县人民医院拟对古蔺县人民医院报废资产残值评估采购项目采用询价方式进行采购，特邀请符合本次采购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本项目的询价。

一、采购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项目名称：古蔺县人民医院报废资产残值评估采购项目。

2.采购人：古蔺县人民医院。

二、资金情况

预算金额：3.7519万元。
三、采购项目简介

本项目共1个包，古蔺县人民医院因搬迁新院区，需对医院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报废，按照上级相关文件要求，报废前拟对部分资产进行残值评估，该项目资金来源由医院自筹解决。
四、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1.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次采购活动要求的特殊资格性条件：

 2.1 具有资产评估资质。
2.2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参与投标。
五、询价文件获取时间、地点：

1、时间：自2025年5月26日至2025年5月28日上午9：00－12：00，下午15：00－17：00（北京时间）。
2、地点：古蔺县人民医院官网（古蔺县人民医院报废资产评估采购项目采购公告附件处自行下载获取）
3、供应商报名方式及资料：

本项目支持现场报名或线上报名。

现场报名：提供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证明材料（注：提供营业执照或其它经工商部门许可经营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①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签字；②加盖公章；③明确授权代表联系方式；④法定代表人及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线上报名：供应商也可通过电子邮箱进行线上报名，须将现场报名的全部材料发送扫描件至电子邮箱：3584291073@qq.com
响应文件递交时间和递交地点：

1、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5月29日12:00。

2、响应文件接收地点：古蔺县人民医院采购部办公室。

3、响应文件接收人：代老师，联系电话：0830-7204870。

响应文件必须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送达接收地点。逾期送达、密封和标注错误的响应文件恕不接收。
七、询价文件开启时间和地点：2025年5月29日12:00后24小时内开启，古蔺县人民医院指定地点（不见面开标）。
八、本询价邀请在古蔺县人民医院官网上发布。
九、联系方式

采 购 人：古蔺县人民医院
通讯地址：四川省古蔺县彰德街道蔺州大道19号

联 系 人：代老师
联系电话：0830-7204870

2025年5月

第二章  询价须知
一、供应商须知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人
	采购人：古蔺县人民医院
地址：四川省古蔺县彰德街道蔺州大道19号
联系人：代老师
联系电话：0830-7204870

	2
	确定邀请询价的供应商数量和方式
	本次询价邀请的供应商数量：不少于3家。

本次采购采取在古蔺县人民医院官网上方式公开邀请参加询价的供应商。本次报价采用一轮报价机制，即采用报价单位纸质报价表，最终以价格最低者中选。

	3
	采购预算

（实质性要求）
	采购预算：3.7519万元；

超过采购预算的报价无效。

	4
	最高限价

（实质性要求）
	最高限价：3.7519万元；

单项单价或总价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无效。

	5
	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6
	分包履约
	不允许分包。

	7
	构成询价文件的其他文件
	询价文件的澄清、修改书及有关补充通知书为询价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8
	询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25年5月29日12:00（北京时间）。

	9
	有效期
	从询价截止之日起60个日历天。

	10
	保证金
	不收取保证金。

	11
	响应文件份数
	壹套正本

	12
	递交响应文件地点
	古蔺县人民医院采购部

	13
	开标时间和

地点
	时 间：2025年5月29日12:00后24小时内。

地 点：古蔺县人民医院指定地点。

	14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第三章  供应商资格证明材料
一、供应商应提交的资格证明材料

	序号
	供应商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
	供应商应当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三证合一的企业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注：①在有效期内；②复印件加盖公章。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由第三方审计机构出具的2023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或提供近1年内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鲜章）；或提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承诺函，加盖公章。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或承诺函，加盖公章。

	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提供2024年以来任意1个月缴纳税收和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证明材料复印件（属于免税企业的，应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免税证明材料）或提供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承诺函；自公司成立日期起到投标截止时间为止不足三个月的，应提供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承诺函，加盖公章。

	5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①提供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亲自参加投标，无需提供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②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亲自参加投标，无需提供授权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7
	具备资产评估相关资质
	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8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参与投标
	提供承诺函


二、供应商担提供的报价产品的资格、资质性及其他类似效力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无

第四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内容和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共1个包，古蔺县人民医院因搬迁新院区，需对医院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报废，按照上级相关文件要求，报废前拟对部分资产进行残值评估，该项目资金来源由医院自筹解决。
项目内容及技术要求

1、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我院需对达到使用年限的单项设备原值大于30万元以上及未达使用年限的资产进行评估，经过院内统计并向古蔺县财政局资产股汇报需评估的资产明细后，目前我院共有460.31万元资产（53项）需要进行残值评估。按照《四川省资产评估协会关于资产评估机构报送资产评估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川评协(2017)23号收费标准，该项目控制价为3.7519万元。

2、按照院方要求进行资产评估；
3、报废资产评估项目清单：

评估资产明细表

	序号
	资产编号
	资产名称
	资产原值(元)

	1
	TY2022000004
	反馈器
	2450.00

	2
	ZY2022000019
	防褥疮床垫
	4500.00

	3
	ZY2022000018
	防褥疮床垫
	4500.00

	4
	ZY2021000082
	档案密集架
	81620.00

	5
	ZY2021000031
	成像设备
	50000.00

	6
	ZY2021000003
	制氧机
	3500.00

	7
	ZY2020000067
	A17手动双摇病床
	46000.00

	8
	ZY2020000068
	A17手动双摇病床
	46000.00

	9
	ZY2020000069
	A17手动双摇病床，A-014手动双摇病床
	15300.00

	10
	ZY2020000112
	电脑工作站台
	5000.00

	11
	ZY2020000055
	血氧仪
	48000.00

	12
	ZY2020000094
	电子轮椅秤
	9500.00

	13
	ZY2020000106
	扇形牵开器
	22752.00

	14
	ZY2019000067
	血凝分析仪
	200000.00

	15
	ZY2019000059
	鼻腔内窥镜
	4500.00

	16
	TY2019000034
	其他办公设备
	1050.00

	17
	TY2019000033
	其他输入输出设备
	4100.00

	18
	ZY2019000102
	黄疸计
	49000.00

	19
	ZY2019000072
	吞咽神经和肌肉刺激仪
	49000.00

	20
	ZY2019000071
	吞咽治疗系统软件
	19000.00

	21
	ZY2019000049
	电动手术床
	46000.00

	22
	ZY2019000041
	动态葡萄糖检测仪
	36000.00

	23
	ZY2019000011
	神经外科手术器械
	45000.00

	24
	ZY2019000009
	医院供电
	71000.00

	25
	ZY2019000016
	气垫床
	2000.00

	26
	ZY2019000015
	电针治疗仪
	5500.00

	27
	ZY2019000012
	口腔开口仪
	10000.00

	28
	ZY2019000008
	临床病床配套设施
	37050.00

	29
	ZY2019000001
	其他医疗设备
	12000.00

	30
	ZY2021000012
	药品架
	5800.00

	31
	ZY2021000011
	药品架
	7840.00

	32
	ZY2020000105
	肠钳
	18392.00

	33
	ZY2020000104
	镂空无创抓钳
	11990.00

	34
	ZY2019000116
	0度镜
	4500.00

	35
	ZY2019000117
	30度镜
	4500.00

	36
	ZY2019000089
	0度腹腔镜
	36000.00

	37
	ZY2019000086
	0度腹腔镜
	18000.00

	38
	ZY2019000085
	30度腹腔镜
	36000.00

	39
	510525451098457223000015
	心电监护仪
	10000.00

	40
	510525451098457223000014
	心电监护仪
	10000.00

	41
	510525451098457223000009
	除颤仪
	54000.00

	42
	ZY2023000032
	多参数心电监护仪
	61600.00

	43
	ZY2021000223
	冷库
	35230.00

	44
	ZY2021000142
	多参数心电监护仪
	14400.00

	45
	ZY2021000128
	除颤仪
	50000.00

	46
	TY2020000121
	空调机
	2795.00

	47
	TY2020000120
	空调机
	2795.00

	48
	ZY2020000022
	生物安全柜
	52000.00

	49
	ZY2020000092
	无创脑水肿动态监护仪
	558888.00

	50
	ZY2019000046
	电子胃镜
	350000.00

	51
	ZY2018000270
	电子胃镜
	640000.00

	52
	ZY2017000048
	西门子彩超
	768000.00

	53
	ZY2017000039
	麻醉机
	920000.00

	合计
	
	
	4603052


注：潜在供应商对项目不清楚的可以对项目相关情况进行咨询联系人：

何老师 15388438990。
三、商务要求
1、履约时间：合同签订后15天内完成资产评估并出具资产残值评估报告。
2、履约地点：古蔺县人民医院。

3、出具资产残值评估报告（达到使用年限的单项设备原值大于30万以上及未达使用年限的资产进行评估）；

4、付款方式及时间：项目完成且验收合格，收到中标供应商有效票据后的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100%中标金额。

5、资产评估过程涉及的所有费用、税金等应包含在投标总价内，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6、中标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资产评估。

7、中标供应商在资产评估全过程中的安全责任事故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8、具体完成时间和地点根据医院安排进行。

9、验收标准和方法：成交人与采购人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验收。

第五章  响应文件格式

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书
古蔺县人民医院（采购人名称）：

本授权声明：XXX（单位名称）,XXX（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职务）授权XXX（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参加古蔺县人民医院报废资产残值评估采购项目询价采购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询价、报价、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供应商名称：XXX（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XXX

职    务：XXX

授权代表签字：XXX

职    务：XXX

日    期：XXX年XXX月XXX日

二、承诺函

古蔺县人民医院（采购人名称）：

我公司作为本次采购项目的供应商，根据询价文件要求，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本项目规定的条件：

1.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1.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本次政府采购活动要求的特殊资格性条件：

2.1、具有资产评估资质。

2.2、本项目非联合体参与投标。

二、完全接受和满足本项目询价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如对询价文件有异议，已经在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届满前依法进行维权救济，不存在对询价文件有异议的同时又参加询价以求侥幸成交或者为实现其他非法目的的行为。

三、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中，不存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供应商参与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的行为。

四、在参加本次采购活动中，不存在和其他供应商在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项目中，同时委托同一个自然人、同一家庭的人员、同一单位的人员作为代理人的行为。

五、响应文件中提供的任何资料和技术、服务、商务等响应承诺情况都是真实的、有效的、合法的。

本公司对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真实性负责。如经查实上述承诺的内容事项存在虚假，我公司愿意接受以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者加盖个人私章：XXXX

授权代表签字：XXXX

供应商名称：XXXX（盖章）

日    期：XXX年XXX月XXX日

注：1、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被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责令停业整顿，暂扣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处于较大金额罚款。

较大数额罚款的具体金额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三、报价函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注

	1
	
	

	投标报价（元）：XXXX             大写：XXX元整


注：报价应是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医院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如人工费等）、询价文件规定的其它费用等。

供应商名称：XXX（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XXX

日  期：XXX年XXX月XXX日

注：本表为实质性要求。

四、询价文件要求提供的其他内容
（格式不限，供应商自拟）
第六章  评审方法

1.发出询价公告，向询价被邀请人发出邀请。

2.询价被邀请人确定后，采购人组建询价小组进行评选。

2.1 询价小组由采购人选派3名本单位有关人员组成。

2.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询价小组成员：

申请人的主要负责人及其近亲属；

与申请人有经济利益关系，可能影响比选公正评审的；

2.3 询价小组成员有上款2.2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提出回避。一经发现，监督人员应当立即终止其参加评审。

3.询价小组评选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3.1 询价小组对询价邀请人是否满足“询价邀请”中“申请人资格条件要求”进行审查，未满足资格条件要求的申请人将不允许进入下一步评审。

3.2 报价规定：采用一次报价。

3.3 确定成交供应商：按照供应商的报价由低到高排序，报价最低的为成交供应商。

3.4 本项目在医院官网发布中标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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